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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6：8-13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 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 我們要繼續

來讀利未記第六章，今天我們讀第 8 節到 13 節。  

我們已經讀完了五個基本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和贖愆祭。

也認識了這五個基本祭，都是基督的預表；藉著獻上基督為祭，我們這些內

有罪性，外有罪行的人才能夠罪得赦免，與神和好，並且蒙神悅納。  

利未記從 6：8 一直到 7：38 就重新敘述這五個基本祭，不過是從一個全新

的角度；就是聚焦在祭司身上。來看在神的心意中，祭司該怎麼樣幫助人獻

祭：他們的職責是什麼，他們該做什麼事，以及在獻祭的過程他們得著的份。  

我們要會欣賞神的智慧：在舊約，祭司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必須是亞倫的

後裔才能夠擔任祭司。 然而到了新約，彼得在彼得前書 2：9 就這麼宣告，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裡彼得很確定

地告訴我們，新約的每一個聖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因此我們要讀的這一段經

文是為著每一個聖徒的。  

舊約的祭司是獻上牛、羊為祭，那新約的祭司應該獻上什麼呢？ 在羅馬書

15：16，保羅就用他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

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保羅告訴我們，新約的聖徒都是福音的祭司，而祭司的職責就是把神帶給人，



再把人帶到神面前。 也就是說，我們要傳福音，帶人得救，人得救之後要幫

助他成長，幫助他得著裝備，一直到他長大成熟，他就能獻上給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或許你有祭司的身份，卻還沒有祭司的職份；你不知道怎

麼樣做一個稱職的福音祭司，那麼你更需要知道祭司的生活和祭司應該有的

裝備。 盼望藉著我們一起讀經，藉著我們要讀的經文，能夠明白祭司的職責；

並且也願意操練自己，學習過一個祭司的生活。  

祭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獻燔祭，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燔祭。 在第一章我們已

經讀過，燔祭是以色列百姓自願向神獻上供物，讓他們可以蒙神悅納。他們

可以獻公牛，公綿羊，公山羊，或者甚至是斑鳩和鴿子。 而燔祭的特點就是

全祭牲都要燒在祭壇上，化作馨香之氣，讓神得著滿足，這是一個讓神享受

的祭物。 我們來看在獻燔祭，祭司的職責是什麼？  

 

第 8-9 節：「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亞倫和他的子孫說，燔祭的條例

乃是這樣：燔祭要放在壇的柴上，從晚上到天亮，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  

亞倫是大祭司，亞倫的子孫們就是眾祭司，他們要來幫助百姓獻燔祭；燔祭

要放在祭壇的柴上，從晚上到天亮。 在白天，通常會有很多以色列人自動自

發地來獻燔祭，而祭司們也跟著非常地忙碌，幫助百姓獻祭。 到了晚上，人

們都回家休息了，但是祭司不能下班，祭司要把燔祭放在祭壇的柴上焚燒，

從晚上到天亮，祭司必須確定祭壇上一直有燔祭。 祭司的奉獻是一直持續不

斷的，是要維持整夜，直到天亮。 

 



很特別的是，神對於燔祭的吩咐，是從祭司晚上獻晚祭開始；這和創世記第

一章講到神的創造，也是先有晚上，再有早上。 在創世記 1 章的 5 節，8 節，

13 節，19 節，23 節和 31 節裡，講到六天的創造，每一天都說到有晚上，

有早晨，是第一日或第二日，一直到第六日，好像神特別看重晚上。  

從時代的角度而言，耶穌復活升天之後，整個世代就進入了黑夜，要一直等

到天發亮，就是基督再來的時候。 在等待基督再來的這段黑夜的時期，祭司

們更要儆醒，奉獻的燔祭不能夠停止。 從個人的角度而言，晚上是大多數人

休息的時候，但如果你是神的祭司，這就是你把自己奉獻給神的時候。  

祭司如果沒有個人在神面前的奉獻和靈修，他沒有能力在白天來服事人，來

幫助人獻祭。 所以講到祭司的事奉，神就從祭司晚上，獻燔祭開始講起，並

且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祭壇的火不能熄滅，這是祭司最重要的職責；就是

祭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不可熄滅。  

在這短短的幾節裡，神反覆得提醒，一面說出神隨時都是預備好了，祂要接

受人的燔祭，並且悅納人的燔祭。 另外一方面，祭司也需要隨時預備好，能

夠幫助人奉獻；尤其在晚上，沒有人獻祭的時候，祭司自己所獻的燔祭，必

須從晚上到天亮不可停止。  

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開始在教會中事奉，當人多的時候，你的事奉被人

看見，也被人稱許，就會覺得事奉很有動力。 但如果是在夜裡，沒有人看見

你的勞苦，沒有稱讚的話，沒有關愛的眼神，你是否能夠一如既往，勞苦奉

獻服事？這是對祭司的基本要求：燔祭要放在柴上，從晚上到天亮，壇上的

火要常常燒著。  

 



第 10 節：「祭司要穿上細麻布衣服，又要把細麻布褲子穿在身上，把壇上

所燒的燔祭灰收起來，倒在壇的旁邊;」  

祭司在會幕裡供職，要穿祭司的袍服。 在出埃及記 20：40-43，我們看到祭

司的服裝總共有四樣：祭司要穿著細麻布的袍子，要束上腰帶，要戴上裹頭

巾，還要穿著細麻布的褲子。因為他們是要來事奉榮耀的神，他們的穿著必

須有相稱的榮耀和華美。 這也提醒新約的聖徒，在教會事奉的時候，都必須

要有合適的穿著。  

細麻布的袍子預表在行為上沒有瑕疵；細麻布的褲子遮住人的羞恥；束上帶

子，預表要受真理的約束，預備好可以行動；裹頭巾是不讓人出頭，一切遵

照神的引導。 因此祭司在會幕裡事奉，祭司來幫助人獻祭，他所穿的衣服完

全是照著神的吩咐，不能隨便。  

燔祭是把祭物放在祭壇上焚燒，直到成灰。 在這裡特別提到灰的處理，祭司

必須穿著華美的祭司的袍服，來處理燔祭壇的灰。這和我們的觀念不一樣，

一般來說，灰很容易飛揚，會弄髒身上的衣服；一般我們在處理灰的時候都

會換上工作服。 

但這裡講的是，燔祭壇的灰；是供物經過焚燒，化成香氣，蒙神悅納之後所

剩下來的，因此這些灰也都是聖潔的。 祭司必須穿著袍服，莊重地，小心地

把灰收集起來，放在壇的旁邊，不是倒在壇旁的地上。 這些灰要盛在容器中，

要倒在營外。 通常祭司會抓一把灰放在壇的東邊，就是靠近會幕門口那邊，

讓換班的祭司一進入會幕就能看到，證明燔祭壇燒了整夜，壇上的火沒有熄

滅。而燔祭燒成的灰，要倒在營外，因為這些灰是聖潔的，不能夠隨意處置。  

 



摩西帶著以色列會眾在曠野 40 年，會幕跟著一起移動。 以色列百姓安營的

時候，就會以會幕為中心，以色列的 12 個支派安營在會幕的四周，每邊三

個支派，營內就包括了會幕和圍繞著會幕的 12 個支派。 營內是神同在的地

方，燔祭壇的灰必須要帶到營外。 

 

第 11 節：「隨後要脫去這衣服，穿上別的衣服，把灰拿到營外潔淨之處。」  

祭司要先脫下事奉時穿的袍服，穿上別的衣服，就是一般人穿的衣服，然後

把灰帶到營外。 祭司的衣服是榮耀的，是華美的，是為著事奉神，服事神的

百姓，而有的穿著。這榮耀和華美不是為著一般人，是為了那些有能力鑒賞

的人。  

就好像耶穌在地上盡職的時候，耶穌神子的榮耀，只向祂的門徒顯現，讓門

徒認識祂真是神的兒子。 而對於不信的人，耶穌就以一般平常人的樣子，因

此不信的人，看祂不過是拿撒勒的一個木匠。 這裏的原則也是一樣，對於那

些珍賞救恩的人，他們就能夠看到祭司職份的榮耀和華美。 現在祭司要把灰

帶到營外，就是在神同在的範圍之外，祭司就要換上平常的衣服，帶著灰出

到營外，倒在潔淨的地方。  

既然營外，是在神同在的範圍之外，那在營外怎麼會有潔凈的地方呢？ 聖經

在這裡埋了一個很重要的伏筆。 是的，沒有神同在的地方，就不是潔凈的地

方。 但是有一個例外，因為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祂就是被釘在耶路

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希伯來書 13：12-13 這麼說，「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

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

所受的凌辱。」  



原來營外，是耶穌被釘死的地方。因著十字架所流出的寶血，這個地方要成

為聖潔，而這個地方也是不信的人來蒙恩的地方。世人必須經過各各他，得

到寶血的遮蓋，才能夠成為聖潔。 原來早在利未記把燔祭的灰倒在營外，就

預表了耶穌要被釘死在營外，為那些在不潔凈之地的世人，開啟一條救恩的

道路。  

 

第 12 節：「壇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滅。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

面燒柴，並要把燔祭擺在壇上，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  

這裡神再一次地提醒，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不可熄滅。 尤其在夜裡，沒有

百姓去獻祭，那完全是祭司的職責，讓燔祭不間斷，讓祭壇的火不熄滅。 而

每天早晨祭司要添柴，並且把燔祭擺在祭壇上；這樣祭司晚上要獻晚祭，而

清晨還要獻早祭。 我們知道燔祭是其他四個祭的基礎，因為燔祭是蒙神悅納

的祭，只有在神悅納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獻上其他的祭，而每天祭司所獻

的早祭，就開啟了這一天蒙神悅納的基礎。  

在這一個早祭的基礎上，百姓們就著他們個人的需要，能夠獻上各類不同的

祭。 這些獻上的祭物，都是在燔祭的基礎上，這裡特別提到了平安祭，平安

祭中祭牲的脂油是要燒在壇上，壇上已經有的燔祭，通常都是用小火慢慢地

燒，現在加上平安祭的脂油，這火馬上發旺，並且香氣濃郁四溢，平安祭在

這個燔祭的基礎上，又要見證神和人之間的和睦，並且神和人之間同得飽足。  

 

 



第 13 節：「在壇上必有常常燒著的火，不可熄滅。」  

神再一次提醒，壇上要有常常燒著的火，不可熄滅。 這是祭司最重要的職份。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羨慕祭司的職份嗎？ 祭司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燔祭壇上

的火不可熄滅；也就是說，你要完全奉獻你自己，讓你祭壇的火一直發旺。

讓每一個有心來尋求的人，來到你身邊，都能照著他的需要來獻祭。  

因為燔祭的基礎已經有了，並且已經蒙神悅納了。 有罪的人來到你身邊，你

可以幫他們獻上贖罪祭，贖愆祭；感恩的人來到你身邊，你能夠幫助他們獻

上平安祭。 願意和你一樣奉獻事奉的人，你也可以幫助他們獻上燔祭。 在

這一段經文中，神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把自己奉獻給神，是要成為祭司的第

一步。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提醒我們祭壇的火不可熄滅，你悅納每一

個願意事奉，把自己獻在壇上的人。你給我們何等高的身份，我們是有君尊

的祭司，你分別我們要來事奉你，要成為福音的祭司，把福音帶到有需要的

人，再把蒙恩得救的人帶到你面前；這是榮耀的職份。 要合適地盡職，我們

必須是一個經常奉獻的人，來調整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祭壇上的火不熄滅，

隨時預備好，與一群清心愛你的聖徒，一同把身體獻上，成為活祭，這是討

你喜悅，也是我們合理的事奉。祝福我所在的教會，壇上的火一直發旺，獻

的祭都能蒙你悅納。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